
ICS

CCS

T/CIFST XXX-20XX

老坛酸菜生产质量安全控制与管理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of laotan pickled cabbage production

（征求意见稿）

20XX-XX-XX发布

团 体 标 准

20XX-XX-XX实施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发布



T/CIFST XXX-XXXX

2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CIFST XXX-XXXX

老坛酸菜生产质量安全控制与管理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老坛酸菜的术语与定义、选址及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质

量与卫生管理、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老坛酸菜生产过程的质量与安全控制、包

装与标识、检验、贮存和运输、追溯与召回、培训、管理制度和人员、记录和文件管理的基

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本文件适用于老坛酸菜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陶瓷制品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0.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剂

GB/T 15691 香辛料通用技术条件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SB/T 10439 酱腌菜

QB/T 1222 普通陶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T/CIFST XXX-XXXX

4

3.1

老坛酸菜

以新鲜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如：芥菜类、甘蓝类）为主要原料，经盐渍初发酵后，用

传统陶瓷坛二次泡渍发酵而成的酸菜制品。

3.2

初发酵（第一次发酵）

新鲜蔬菜（十字花科蔬菜，如：芥菜类、甘蓝类）经乳酸菌主导的盐渍发酵，蔬菜制品

酸度升高的过程。

3.3

二次发酵

以初发酵的酸菜制品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糖源、香辛料、老卤水，再进行泡渍发

酵，提高初发酵酸菜制品酸度的过程。

3.4

老卤水

在二次发酵过程中，经过一定时间发酵，产生的含有乳酸菌的盐酸水。

4 选址及厂区环境

4.1 基本要求

选址及厂区环境应符合 GB 14881相关规定。

4.2 选址

4.2.1 厂区不应选择对食品有污染的区域（厂区四周应无有害气体、烟尘、放射性物质及

其他扩散性污染源）。

4.2.2 厂区不宜选择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地区，周围不宜有虫害大量孳生的潜在场所，难以

避开时应设计必要的防范措施。

4.3 厂区环境

4.3.1 厂区应合理布局，各功能区域划分明显，并有适当的分离或分隔措施，防止交叉污

染，生活区与生产区应当相互隔离。垃圾应有固定场所并密闭存放，远离生产区。

4.3.2 厂区应当清洁、平整、无积水，道路应用硬质材料铺成，无裸露的地面。

4.3.3 禁止饲养禽、畜及其他动物。

5 厂房和车间

5.1 设计和布局

5.1.1 凡新建、扩建、改建的工程项目均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设计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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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合理设计厂房，根据生产工艺需要，生产区应划分为

原料预处理加工区、初发酵区（盐渍池车间）、清洗加工区、二次发酵区（老坛发酵车间）、

包装区、杀菌区等，各区域应布局合理。

5.1.3 厂房和车间的内部设计和布局应满足食品卫生操作要求，避免食品生产中发生交叉

污染。

5.1.4 车间内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与一般作业区之间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交叉污染。

5.1.5 原辅料储存、清洗加工、盐渍、发酵等在一般作业区，成型、调味、杀菌等工序在

准清洁作业区，包装工序在清洁作业区。

5.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5.2.1 基本要求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应符合 GB 14881相关规定。

5.2.2 顶棚

5.2.2.1 发酵、清洗加工、杀菌、包装、贮存等场所的室内屋顶和顶角应易于清扫，防止

灰尘积聚。

5.2.2.2 避免结露、生霉或脱落等情形发生。

5.2.3 墙壁

清洁作业区与准清洁作业区的墙角及柱角应结构合理，易于清洗和消毒。

5.2.4 门窗

5.2.4.1 应使用光滑、防吸附的材料，并且易于清洗和消毒。

5.2.4.2 生产车间和贮存场所的门、窗应装配严密，应配备防尘、防动物及其他虫害的设

施，并便于清洁。

5.2.4.3 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的对外出入口应装设能自动关闭（如安装自动感应器

或闭门器等）的门和（或）空气幕。

5.2.5 地面

5.2.5.1 应平坦防滑，并易于清洗和消毒。

5.2.5.2 作业中有排水或废水流经的地面，以及作业环境经常潮湿或以水洗方式清洗作业

等区域的地面应有排水系统。

6 设施与设备

6.1 基本要求

设施与设备应符合 GB 14881相关规定。

6.2 盐（泡）渍设施

6.2.1 盐渍池基本要求

6.2.1.1 盐渍池应设置在盐渍车间内，有顶棚、四周防护，防晒、防雨、通风、无外界污

染的平实安全地段，不得在露天或不能有效防尘、有害生物随意出入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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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盐渍设施形状设计应便于清洗、操作、密闭隔氧，不能留死角，推荐长方形或圆

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按实际要求自行确定。

6.2.1.3 盐渍池内壁应铺设聚酰胺环氧树脂涂料，涂料应满足 GB 4806.10及以下要求:

a) 无毒，耐酸、耐碱、耐腐蚀，对酸菜的风味无任何不良影响;
b) 应有很强的附着力，不应脱落；

c) 应具有光滑平整的表面；

d) 应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致密的结构和足够的厚度，不应渗漏。

e) 敷设工艺应简单易行。

6.2.2 发酵用陶瓷坛基本要求

6.2.2.1 发酵用陶瓷坛应符合 GB 4806.1、GB 4806.4、QB/T 1222规定。

6.2.2.2 以传统陶瓷工艺制作的，外壁上釉、内壁无釉，内外壁光滑，洁净，无砂眼，无

裂纹，以防渗漏水现象。

6.2.3 盐渍池、发酵用陶瓷坛清洁要求

盐渍池、发酵用陶坛在使用前应根据其使用情况，采用水清洗、盐水清洗等其中一种或

几种方法进行处理，保持清洁卫生。

6.3 工器具要求

6.3.1 酸菜生产中使用的工器具应易于清洁和保养。

6.3.2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工器具不应使用 PVC材质。

7 质量与卫生管理

7.1 质量与卫生管理制度

7.1.1 应制定质量与卫生管理制度及考核标准，并实行岗位责任制。

7.1.2 应制定质量与卫生检查计划，并对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记录并存档。

7.2 加工过程质量检查

7.2.1 生产人员应按照制定的操作规范/作业指导书实施质量监控和操作，当发现指标偏离

出可接受水平时，应立即采取质量控制措施。

7.2.2 质量管理人员应对生产中的半成品及成品开展质量抽检。

7.2.3 质量管理人员应定时对生产关键加工过程操作情况及参数控制情况进行检查，确保

遵循操作规范/作业指导书的规定。

7.3 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

7.3.1 厂房内各项设施应保持清洁，及时维修或更新，如顶棚、盐渍池及墙壁有破损时，

应立即修补，地面不应有破损或积水。

7.3.2 用于加工、包装、贮存和运输等的设备及工器具、生产用管道、产品接触面应定期

清洗和消毒。清洗和消毒作业时应注意防止污染产品、产品接触面及内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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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已清洗和消毒过的可移动设备和用具，应放在能防止其产品接触面再受污染的适当

场所，并保持适用状态。

7.4 清洁和消毒

7.4.1 应制定有效的清洁和消毒计划与程序，以保证产品加工场所、设备和设施等的清洁

卫生,防止产品污染。

7.4.2 可根据产品和工艺特点选择清洁和消毒的方法。

7.4.3 用于清洁和消毒的设备、用具应放置在专用场所妥善保管。

7.4.4 应对清洁和消毒程序进行记录,如洗涤剂和消毒剂的品种、作用时间、浓度、对象、

温度等。

7.4.5 所用清洁剂应符合 GB 14930.1相关要求。

7.4.6 所用消毒剂应符合 GB 14930.2相关要求。

7.5 人员健康与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

7.6 虫害控制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

7.7 废弃物处理

7.7.1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

7.7.2 污水在排放前应经适当方式处理，以符合 GB 8978 等国家污水排放的相关规定。

7.8 工作服管理

应按照 GB 14881有关规定执行。

8 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

8.1 一般要求

企业应建立与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的采购、验收、运输和贮存相关的管理制

度。

8.2 原料

8.2.1 新鲜、无腐烂、无杂质、无变质，农药和重金属残留应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和有关规

定。

8.2.2 应以十字花科蔬菜为主要原料。如芥菜类（叶用芥菜）、甘蓝类（结球甘蓝、球茎

甘蓝）等。

8.3 辅料

8.3.1 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的规定；

8.3.2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8.3.3 香辛料应符合 GB/T 1569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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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其他辅料应符合相关规定要求。

8.4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国家相应的产品标准规定。

8.5 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的采购和验收要求

8.5.1 应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规定供应商的选择、审核、评估程序。

8.5.2 应建立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进货查验制度，验收时应查验原辅料食品添

加剂及包装材料的合格证明文件(企业自检报告或第三方出具的检验报告)。无法提供有效的

合格证明文件的，应按照相应的食品安全标准或企业验收标准对所购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

包装材料进行检验。

8.5.3 应如实记录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的采买记录、领用记录等相关信息。

8.5.4 经判定拒收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应予以标识,单独存放，并通知供货方

做退换货处理。

8.5.5 如发现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时，应向本企业所在辖区

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报告。

8.5.6 宜定期或不定期安排专人赴原料供应商监督原料生产情况。在生菜采收、初发酵等

重点环节宜固定安排专人现场监督，并做好记录。

8.6 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的运输和贮存要求

8.6.1 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避免太阳直射、雨淋、强烈

的温度、湿度变化与撞击等，不应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装、混运。

8.6.2 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应避免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受到污染及损坏，并

将品质的劣化降到最低程度。

8.6.3 对有温度、湿度及其他特殊要求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应按规定条件运

输和贮存。

8.6.4 食品添加剂需专人专库上锁管理,并定期盘点确认。

8.6.5 在贮存期间应按照不同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的特点分区存放，并建立标

识，标明相关信息和质量状态。

8.6.6 应定期检查库存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对贮存时间较长、品质有可能发生

变化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应定期抽样确认品质，及时清理变质或者超过保质

期的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

8.6.7 合格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使用时应遵照“先进先出”或“效期先出”的

原则,合理安排使用。

8.6.8 应保存原辅料、食品添加剂及包装材料采购、验收、贮存和运输记录。

9 老坛酸菜生产过程的质量与安全控制

9.1 总体要求

9.1.1 应符合 GB 14881的有关规定。

9.1.2 工厂应制定相应的质量与安全生产操作规范。

9.1.3 生产作业中的任何操作程序不得对产品加工过程有污染。

9.1.4 生产过程应做好记录,并规定记录存留时间，负责人需定期对记录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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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原料预处理

9.2.1 原料处理过程中接触的容器、管道和工器具应清洁卫生,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洗。

9.2.2 新鲜蔬菜采收前需确认品种及重量符合相应标准，检测确认农药残留限量需符合GB
2763要求，污染物限量符合 GB 2762要求。

9.2.3 新鲜蔬菜采收时除去异物、挑出抽薹、空心、变色及病虫害等不合格的原料。

9.3 初发酵

9.3.1 初发酵前，确认环氧树脂盐渍池有无破损、环氧树脂涂层有无脱落渗漏等、使用的

备、工器具、容器、管道及其附件提前应进行清洗或消毒。

9.3.2 依初发酵工艺要求进行操作并记录，内容因包括包括蔬菜品种、重金属与农药结果

入池数量、加盐量、封池日期、回淋日期等；生产负责人或管理人员应定期对记录进行检查,

应有书面规定记录的留存时间。

9.3.3 初发酵盐渍采用层菜层盐，下少上多的用盐方法，保证每层菜用盐均匀。食盐使用

量根据季节和品种及生产周期而确定，必要时进行翻池处理。

9.3.4 盐渍过程中，应定时监测蔬菜颜色、气味等变化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9.3.5 盐渍初期蔬菜脱水出菜汁后，一定要将池内盐渍液回淋循环，并检测池内不同点盐

渍液盐分，确保盐渍均匀性，确保整池产品品质及安全。

9.3.6 定时监测食盐、总酸、pH值等数据及其变化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9.3.7 及时清除盐渍池液面可能出现的“霉花浮膜”，保证液面的清澈。

9.3.8 初发酵期满后，监测确认产品中污染物限量符合 GB 2762 要求，农药残留符合 GB
2763要求。

9.4 出池清洗

盐渍蔬菜出池后，应用水清洗干净，再进入下一步工序。

9.5 二次发酵

9.5.1 应对发酵车间进行清洁处理，对发酵过程中使用的工器具、发酵陶瓷坛进行消毒处

理,确保发酵车间清洁卫生，防止杂菌生长。

9.5.2 一次发酵菜入坛前需进一步剔除异物、腐叶、黄叶、老根、木质层、粗纤维等不可

食部位，再用水进行多次清洗，确保最后一道清洗水清澈、洁净，方可入坛进行二次发酵。

9.5.3 清洗后的原料菜应在 2小时内入发酵坛。

9.5.4 依二次发酵工艺及配方要求添加原辅料，并依工艺要求进行发酵；相关操作进行记

录，记录内容需包括一次发酵菜品种、入坛时间、入坛数量、原辅料名称及生产厂商&批号、

发酵时间及出坛时间等；二次发酵车间需进行温湿度记录。

9.5.5 清洗后一次发酵菜及时入坛,加入食盐水或清水密封泡渍。

9.5.6 安排专人每天定期进行发酵陶坛生花、白膜清理。

9.6 切菜搅拌

9.6.1 应对切菜搅拌用设备、工器具、容器、管道及其附件进行清洗消毒，生产过程定时

对工器具进行消毒。

9.6.2 切菜搅拌加工过程取样检测尺寸、酸度等指标，确认均匀性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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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包装

9.7.1 包装前,确认设备及工器具已清洁，无污物、无杂质；每日生产结束后,包装设备应

进行清洗和消毒。

9.7.2 拌料到包装所需时间必须控制在 1小时内。

9.7.3 包装车间直接接触原料操作员须佩戴食品级手套，手套每班清洗消毒。

9.7.4 包装生产过程定时取样检测确认产外观、封口及净含量是否符合要求。

9.7.5 中途用餐时或包装设备故障时，包装车间不得有未包装完毕的半成品，已完成包装

的必须及时送杀菌车间进行杀菌。

9.7.6 包装机每日班后彻底清洗设备内部，不得有油渍及产品残留。

9.7.7 每天必须对包装车间进行紫外灯或臭氧等方式杀菌 2次以上；每次不得少于 30 min。

9.8 杀菌

9.8.1 需要灭菌处理的产品，按工艺要求进行杀菌。

9.8.2 杀菌水应符合符合 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水质清澈。

9.8.3 杀菌时产品必须全部浸没入水中，不得漂浮水面。

9.8.4 漏包、浮包全数挑选剔除。

9.8.5 不能满负荷、超负荷使用杀菌机，确保杀菌效果。

9.8.6 当杀菌条件（设备、参数等）变更，应在批量生产前量产得到确认。

9.8.7 定期对杀菌机转速进行验证，以确保杀菌时间符合标准，并记录。

9.8.8 保证杀菌顺序按先进先出，且所有包装后半成品在 1小时内进入杀菌。

9.8.9 杀菌相关操作需进行记录，记录内容需包括产品名称、杀菌时间及杀菌温度等，生

产管理人员定期审核确认记录符合性。

10 包装和标签标识

10.1 包装

10.1.1 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1、GB 9685的规定，直接接触食品的包

材材料内塑料材料及制品应符合 GB 4806.7的规定，其他材质直接接触食品包材应符合相关

法规要求。

10.1.2 外包装采用瓦楞纸箱，纸箱应符合 GB/T 6543的规定。

10.2 标签标识

10.2.1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及相关的要求规定。

10.2.2 外包装箱储运图标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1 检验

11.1 应符合 GB 14881的相关规定

11.2 产品出厂检测项目及方法需符合 GB 2714及 SB/T 10439的要求。

12 产品贮存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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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应根据产品的种类和性质选择贮存和运输的方式,并符合产品标签所标识的贮存条件。

12.2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显著的温度、湿度变化和撞击等，以防止

食用产品的成分、品质等受到不良的影响，不应将产品与有异味、有毒、有害物品一同贮存

和运输。

12.3 用于贮存、运输和装卸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清洁、安全，处于良好状态，防止产品

受到污染。

12.4 仓库中的产品应定期检查,应有温度记录和(或)湿度记录,如有异常应及时处理。

12.5 经检验后的产品应标识其质量状态，分区存放。

12.6 产品的贮存和运输应有相应的记录，产品出厂应有出货记录。

13 产品追溯和召回

13.1 应建立产品追溯制度，确保对产品从鲜菜采收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

溯。

13.2 应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某一批次或类别的产品含有或可能含有对消费者健康造

成危害的因素时，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启动产品召回程序，及时向相关部门通告，并做好相

关记录。

13.3 应对召回的产品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将产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相关部门

报告。

13.4 应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对客户提出的书面或口头意见、投诉,企业相关管理部门

应做记录并查找原因,妥善处理。

14 培训

14.1 应建立培训制度,对产品加工人员和相关岗位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和专业技能

培训。

14.2 应根据行业的特殊要求和岗位的不同需求制定年度培训计划,从业人员接受相应培训

后方可上岗。

14.3 应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规检查,以确保计划的有效实施。

14.4 培训记录应存档。

15 管理制度和人员

15.1 应建立健全本单位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对老坛酸菜生产实

施从原辅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全过程的安全质量控制,保证老坛酸菜产品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

标准要求。

15.2 应建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

15.3 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负责人应是企业法人代表或企业法人授权的负责人。

15.4 机构中的各部门应有明确的管理职责,并确保与质量、安全相关的管理职责落实到位。

15.5 应对厂区内外环境、厂房设施和设备的维护和管理、生产过程质量安全管理、卫生管

理、品质追踪等制定相应管理制度,并明确管理负责人与职责。

15.6 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中各部门应配备经专业培训的专职或兼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宣

传贯彻食品安全法规及有关规章制度,负责督查执行的情况并做好有关记录。

16 记录和文件管理

16.1 记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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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 应建立相应的记录管理制度，对老坛酸菜加工中原辅料和包装材料等的采购、生产、

贮存、检验、销售等环节详细记录，以增加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可信性和有效性，确保对老

坛酸菜产品从原料采购到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

16.1.2 应如实记录产品原辅料、包装材料、产品相关产品的名称、批号、规格、数量、供

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16.1.3 应如实记录老坛酸菜产品的加工过程(包括工艺参数、环境监测等)、产品贮存情况

及产品的检验批号、检验日期、检验人员、检验方法、检验结果等内容。

16.1.4 应如实记录老坛酸菜出厂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发货地

点、收货人名称及联系方式、发货日期等内容。

16.1.5 应如实记录发生召回的老坛酸菜产品名称、批次、规格、数量、发生召回的原因及

后续整改方案等内容。

16.1.6 各项记录均应由执行人员和有关督导人员复核签名或签章，记录内容如有修改，不

应将原文涂掉以致无法辨认，且修改后应由修改人在修改文字附近签名或签章。

16.1.7 所有生产和品质管理记录应由相关部门审核,以确定所有处理均符合规定,如发现

异常现象,应立即处理。

16.1.8 对本标准所规定的有关记录,保存期为对应批次产品保质期结束后至少一年。

16.1.9 宜采用现代化或数字化手段强化记录，对重点环节做好数字化监控。

16.2 文件管理

16.2.1 应建立文件的管理制度,并建立完整的质量管理档案，文件应分类归档、保存。分

发、使用的文件应为批准的现行文本。已废除或失效的文件除留档备查外,不应在工作现场

出现。

16.2.2 应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手段(如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文件和记录的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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